
张残联发〔2020〕14号

关于公布张店区基本康复服务

目录等事项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印发山东省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目录和山东省

成年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鲁残

联函〔2019〕37号）和《关于印发淄博市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

目录（2019年）的通知》(淄残联发〔2019〕15号)的要求，结

合我区残疾人精准康复实际，对张店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目

录、张店区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指导目录等内容予以调整，现予

公布。

附件：1.张店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2.张店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工作专家指导组

3.张店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评估机构和服务机构

4.张店区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指导目录（2020版）



5.张店区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目录（2020年）

6.张店区成年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2020年）

7.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卡

8.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手册

淄博市张店区残疾人联合会 张店区教育和体育局

张店区民政局 张店区卫生健康局

张店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6月 15日

附件 1

张店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工作

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王 旭 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齐 聘 区残联理事长

国 峰 区卫健局局长

李纯永 区教体局局长

朱训勇 区民政局局长

李三红 区财政局局长

王 雷 区人社局局长

王 岳 区扶贫办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残联，齐聘兼任办公室主任，朱正担

任办公室副主任。

附件 2
张店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工作

专家指导组

肢体残疾康复工作专家组:



区残疾人康复中心 崔国华

市妇保院 徐成娥

区残疾人康复中心 刘现锋

视力残疾康复工作专家组:
康明眼科 刘 援

康明眼科 路伟波

市妇保院 郑 虔

听力言语残疾康复工作专家组：

区医院 王 宇

市听力语言中心 傅 峰

市妇保院 白丽波

精神残疾康复工作专家组：

区中医院 王 健

市中西医 刘艳玲

市五院 张勤峰

智力残疾康复工作专家组：

区特校 郑 红

市妇保院 黄晓玲

市妇保院 王 澈

区残疾人康复中心 韩 宁

附件 3
张店区残疾人精准康复评估

机构和服务机构

残疾儿童康复评估机构：（2020年）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成年残疾人康复评估机构：（2020年）

肢体残疾：淄博市妇幼保健院、张店区残疾人康复中心

视力残疾：淄博市妇幼保健院、淄博康明爱尔眼科医院

听力言语残疾：淄博市妇幼保健院、张店区人民医院

精神残疾：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张店区中医院

智力残疾：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康复服务机构：（2020年）

张店区残疾人康复中心、张店区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供应中

心、各镇（街道）残疾人康复指导站、各社区残疾人康复站、淄

博市妇幼保健院、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淄博市听力语言康复

中心、淄博市爱之翼特需儿童之家、淄博市张店区月亮船特殊儿

童训练中心、淄博市百灵儿童康复托养中心、淄博康明眼科医院、

淄博市张店区金色时光特殊儿童康复中心、淄博菁栀特殊儿童服

务中心、山东爱塔教育服务有限公司、张店区中医院精神卫生科、

周村区人民医院、淄博市周村区共享阳光小海龟儿童感统训练中

心、周村区特殊教育中心



附件 4
张店区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指导目录（2020版）

序号 主类 次类 辅具名称 主要使用人群 适用参考对象

1

04个人
医疗辅
助器具

04 19 给药辅助器具 语音或盲文药盒 视力残疾人 长期服药，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2
04 24 身体、生理和
生化检测设备及材料

语音血压计 视力残疾人
需定期进行血压监测，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

者

3 语音体温计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4
04 33 保护组织完整

性的辅助器具

防压疮座垫 肢体残疾人
长期乘坐轮椅，皮肤感觉功能减退或丧失、或无法自
行改变体位的，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5 防压疮床垫 肢体残疾人
长期卧床，皮肤感觉功能减退或丧失、或无法自行改
变体位的，经评估需适配的重度肢体功能障碍者

6
04 48 运动、肌力和
平衡训练的设备

站立架 肢体残疾人
站立困难或可辅助站立，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

碍者

7 站立支撑台 肢体残疾人
站立困难或可辅助站立，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

碍者

8

05技能
训练辅
助器具

05 03 沟通治疗和沟
通训练辅助器具

语音及言语训练辅助器
具

听力、言语、智力、精
神残疾人

需改善应用语音和言语的能力，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
障碍者

9 阅读技能开发训练材料
视力、听力、言语、智

力、精神残疾人
需训练和开发阅读技能，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10 05 06 替代增强沟通
训练辅助器具

图标和符号训练辅助器
具

视力、听力、言语、智
力、精神残疾人

需训练和学习特定沟通简化信息，经评估需适配的功
能障碍者

11
05 12 认知技能训练

辅助器具

逻辑行为能力训练辅助
器具

视力、智力、精神残疾
人

需训练注意力、视觉追随能力、扫视能力、物体辨别
能力，或改善认知障碍，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12 认知益智辅助器具 智力、精神残疾人 需改善认知障碍，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序号 主类 次类 辅具名称 主要使用人群 适用参考对象

13

05技能
训练辅
助器具

05 15 基本技能训练
辅助器具

感觉统合训练辅助器具 智力、精神残疾人 需改善感觉统合失调，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14 启智类辅助器具 智力、精神残疾人 需改善认知障碍，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15

05 27 社交技能训练
辅助器具

社会行为训练辅助器具 智力、精神残疾人 需改善社会行为能力，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16 玩教辅助器具 智力、精神残疾人
需改善认知、沟通、学习等能力，经评估需适配的功

能障碍者

17 盲用休闲训练辅助器具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18
05 30 输入器件控制
及操控产品和货物的

训练辅助器具

用鼠标、键盘、操纵杆、
触摸、脑控等训练辅助器

具

视力、肢体、智力、精
神残疾人

需改善操作电脑或物品的控制和训练行为，经评估需
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19

06矫形
器和假
肢

06 03 脊柱和颅部矫
形器

脊柱矫形器 肢体残疾人
颈、胸、腰、骶损伤或畸形，经评估适合装配的肢体

功能障碍者

20 06 06 上肢矫形器 上肢矫形器 肢体残疾人
上肢神经、肌肉与骨骼系统损伤或畸形，经评估适合

装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21 06 12 下肢矫形器 下肢矫形器 肢体残疾人
下肢神经、肌肉与骨骼系统损伤或畸形，经评估适合

装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22 06 18 上肢假肢 上肢假肢 肢体残疾人
部分手缺失、腕离断、前臂截肢、肘离断、上臂截肢、
肩离断及先天畸形，经评估适合装配的肢体功能障碍

者

23 06 24 下肢假肢 下肢假肢 肢体残疾人
部分足截肢、小腿截肢、膝离断、大腿截肢、髋离断
及先天畸形，经评估适合装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24 06 33 矫形鞋 矫形鞋 肢体残疾人
扁平足、高弓足、马蹄内翻足、糖尿病足等足部疾患

或畸形，经评估适合装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序号 主类 次类 辅具名称 主要使用人群 适用参考对象

25

09 个
人生活
自理和
防护辅
助器具

09 07 稳定身体的辅
助器具

体位垫 肢体残疾人
无法独立保持适宜的体位姿势，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

功能障碍者

26 09 09 穿脱衣服的辅
助器具

穿衣、系扣辅助器具 肢体残疾人
上肢功能障碍，独立穿衣、系扣困难，经评估需适配

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27 穿鞋、穿袜辅助器具 肢体残疾人
膝关节、髋关节、躯干活动受限，经评估需适配的肢

体功能障碍者

28

09 12 如厕辅助器具

坐便椅 肢体残疾人
有移动困难，轻度辅助或独立坐位可保持坐姿，经评

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29 便盆 肢体残疾人
长期卧床或行动不便，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

者

30 马桶增高器 肢体残疾人
膝关节、髋关节等肢体活动受限，轻度辅助或独立坐
位可保持坐姿，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31 坐便用扶手（架） 肢体残疾人 如厕时起坐困难，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32

09 33 清洗、盆浴和
淋浴辅助器具

洗浴椅/凳 视力、肢体残疾人 有移位困难和跌倒风险，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33 洗浴床 肢体残疾人
洗浴困难，无法采用坐姿洗浴，经评估需适配的重度

肢体功能障碍者

34 专用洗浴刷 肢体残疾人 上肢运动功能受限，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35 09 36 修剪手指甲和
脚趾甲辅助产品

专用指甲剪 视力、肢体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或上肢功能障碍者

36 09 39 护发辅助器具 专用梳 肢体残疾人 上肢活动受限，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37
12 个
人移动
辅助器
具

12 03 单臂操作助行
器

手杖 肢体残疾人 下肢肌力减弱，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38 肘拐 肢体残疾人 下肢肌力减弱，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39 前臂支撑拐 肢体残疾人 下肢肌力减弱，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序号 主类 次类 辅具名称 主要使用人群 适用参考对象

40

12 个
人移动
辅助器
具

12 03 单臂操作助行
器

腋杖 肢体残疾人 下肢肌力减弱，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41 三脚或多脚手杖 肢体残疾人 下肢肌力减弱，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42 带座手杖 肢体残疾人 下肢肌力减弱，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43 单侧助行架 肢体残疾人 下肢肌力减弱，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44

12 06 双臂操作助行
器

框式助行器 肢体残疾人
下肢肌力或平衡能力减弱，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

障碍者

45 轮式助行器 肢体残疾人
下肢肌力或平衡能力减弱，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

障碍者

46 座式助行器 肢体残疾人
下肢肌力弱，平衡能力较差，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

能障碍者

47 台式助行器 肢体残疾人
下肢肌力弱，平衡能力较差，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

能障碍者

48 12 12 车辆配件和车
辆适配件

驾车辅助装置 肢体残疾人 已购车且考取驾照，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49 12 18 自行车 手摇三轮车 肢体残疾人
身体控制功能较好、上肢具备操控能力、需较长距离
户外移动，经评估需适配的下肢肢体功能障碍者

50

12 22 手动轮椅车

普通轮椅 肢体残疾人
上肢功能正常，身体移动障碍较轻，经评估需适配的

肢体功能障碍者

51 护理轮椅 肢体残疾人
需依靠他人助推轮椅，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

者

52 高靠背轮椅 肢体残疾人
需提供躯干支撑以保持坐姿及进行体位变化，经评估

需适配的重度肢体功能障碍者

53 功能轮椅（活动、可调节
扶手和脚踏）

肢体残疾人
对变换体位、转移位置、调整扶手和脚踏高度等有要
求的，经评估需适配的单侧上下肢或双下肢肢体功能

障碍者



序号 主类 次类 辅具名称 主要使用人群 适用参考对象

54

12 个
人移动
辅助器
具

12 22 手动轮椅车

运动式生活轮椅 肢体残疾人
上肢臂力较好能够自行驱动轮椅，身体控制能力强，

经评估需适配的下肢肢体功能障碍者

55 定制轮椅 肢体残疾人
肢体功能严重障碍或身体严重畸形，经评估需定制的

肢体功能障碍者

56 脑瘫轮椅 肢体残疾儿童
需长时间借助轮椅进行生活、且需辅助姿势保持，经

评估需适配的残疾儿童

57 12 23 动力轮椅车 电动轮椅 肢体残疾人
无认知障碍，单手能够操控轮椅控制器，经评估需适
配的重度肢体功能障碍者；借助其他移动辅助器具扔

行走困难，经评估需适配的下肢功能障碍者

58

12 31 转移和翻身辅
助器具

抓梯 肢体残疾人 起身困难，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59 移乘板 肢体残疾人 移位困难，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60 移乘带/移位带 肢体残疾人
移位困难，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护理者

使用

61 移位转盘 肢体残疾人
移位困难，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护理者

使用

62 移位滑垫 肢体残疾人
移位困难，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护理者

使用

63 12 36 升降人的辅助
器具

移位机（含吊带） 肢体残疾人
无自主移动能力，经评估需适配的重度肢体功能障碍

者，护理者使用

64

12 39 导向辅助器具

盲杖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65 盲用指南针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66 语音导航装置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序号 主类 次类 辅具名称 主要使用人群 适用参考对象

67

15 家
务辅助
器具

15 03 预备食物和饮
料的辅助器具

语音烹调用具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68 单手砧板 肢体残疾人 单侧上肢功能障碍，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69
15 09 食饮辅助器具

专用餐具（刀、叉、勺、
筷、杯）

肢体残疾人 手功能障碍，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70 防洒碗、带挡边和吸盘的
盘子

肢体残疾人 手功能障碍，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71

18 家
庭和其
他场所
的家具
和适配
件

18 03 桌 床用桌 肢体残疾人 长期卧床，经评估需适配的重度肢体功能障碍者

72
18 09 坐具

儿童坐姿椅 肢体残疾儿童
因姿势异常难以保持姿势控制，经评估需适配的残疾

儿童

73 坐姿保持装置 肢体残疾人 无法维持稳定坐姿，经评估需定制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74 18 10 坐具配件 轮椅桌 肢体残疾人 使用轮椅，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75
18 12 床

多功能护理床 肢体残疾人
无法独立翻身及坐起，经评估需适配的重度肢体功能

障碍者

76 床护栏杆或扶手 肢体残疾人
独立翻身或坐起困难、有坠床风险，经评估需适配的

重度肢体功能障碍者

77 18 18 支撑手栏杆和
扶手杆

居家环境改善-扶手 视力、肢体残疾人
需通过改善居家环境以方便出行、增加安全保障、改

善生活状况的，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78 18 24 家庭和其他场
所的结构构件

居家环境改善-门及门槛 视力、肢体残疾人
需通过改善居家环境以方便出行、增加安全保障、改

善生活状况的，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79 18 30 垂直运送辅助
器具

居家环境改善-坡道 视力、肢体残疾人
需通过改善居家环境以方便出行、增加安全保障、改

善生活状况的，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序号 主类 次类 辅具名称 主要使用人群 适用参考对象

80

22 沟
通和信
息辅助
器具

22 03 助视器

放大镜（片）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81 低视力眼镜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82 双筒和单筒望远镜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83 滤光镜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84 棱镜 视力、肢体残疾人
因视力或肢体功能障碍导致阅读困难，经评估需适配

的功能障碍者

85 便携式电子助视器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86 台式电子助视器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87 远近两用电子助视器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88 22 06 助听器 助听器（含电池） 听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听力功能障碍者

89 22 12 绘画和书写辅
助器具

盲用文具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90
22 18 记录、播放和
显示视听信息的辅助

器具

听书机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91 无线辅听系统 听力残疾人
佩带助听设备后，需要在噪声或远距离环境（如课堂、

会议室、户外等）辅助聆听的听力功能障碍者

92 听障沟通系统 听力、言语残疾人 有听力和言语沟通障碍，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93

22 21 面对面沟通辅
助器具

便携式手写板 听力、言语残疾人 有言语沟通障碍，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94 符号沟通板
听力、言语、智力、精

神残疾儿童
有言语沟通障碍，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95 符号沟通软件
听力、言语、智力、精

神残疾儿童
有言语沟通障碍，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序号 主类 次类 辅具名称 主要使用人群 适用参考对象

96

22 沟
通和信
息辅助
器具

22 27 报警、指示、
提醒和发信号辅助器

具

闪光门铃 听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听力功能障碍者

97 可视门铃 听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听力功能障碍者

98 电话闪光震动警示器 听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听力功能障碍者

99 震动闹钟 听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听力功能障碍者

100 振动式提醒手表 听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听力功能障碍者

101 定位装置 智力、精神残疾人
无独立外出能力，有走失隐患的智力障碍者或精神障

碍者

102 SOS报警系统
视力、肢体、智力残疾

人
独居或照护人长时间不在身边，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

障碍者

103 防溢报警器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104 盲用手表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105

22 30 阅读辅助器具

翻书器 肢体残疾人 有手动翻书障碍，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106 阅读架 视力、肢体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107 文字转语音阅读器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108
22 33 计算机和终端

设备

电脑和手机放大软件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109 电脑和手机读屏软件 视力残疾人 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序号 主类 次类 辅具名称 主要使用人群 适用参考对象

110

22 沟
通和信
息辅助
器具

22 36 计算机输入设
备

特殊鼠标 肢体残疾人
无法用手操控普通鼠标，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

者

111 特殊键盘 视力、肢体残疾人 无法操作普通键盘，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112 模拟鼠标或键盘软件 视力、肢体残疾人 无法操作普通键盘或鼠标，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113 22 39 计算机输出装
置

盲文点显器 视力残疾人 就学需要，经评估需适配的视力功能障碍者

114

24 操
作物品
和器具
的辅助
器具

24 06 操作容器的辅
助器具

开瓶器 肢体残疾人
手部稳定性、协调性及上肢肌力较差，经评估需适配的

肢体功能障碍者

115 挤管器 肢体残疾人
手部稳定性、协调性及上肢肌力较差，经评估需适配的

肢体功能障碍者

116 24 09 操控设备的辅
助器具

专用门把手 肢体残疾人
手部稳定性、协调性及上肢肌力较差，经评估需适配的

肢体功能障碍者

117

24 18 协助或代替臂
部功能、手部功能、
手指功能或他们的组
合功能的辅助器具

握持适配件 肢体残疾人
手部稳定性、协调性及上肢肌力较差，经评估需适配的

肢体功能障碍者

118 键盘敲击器 肢体残疾人 上肢功能障碍，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119 前臂支撑辅助器具 肢体残疾人 上肢功能障碍，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120 电脑支撑固定器 肢体残疾人
有电脑操作需求，已配备电脑，经评估需适配的上肢功

能障碍者

121 24 21 延伸取物辅助
器具

手动抓取钳 肢体残疾人
下肢功能障碍，但上肢臂部或手部功能正常，经评估需

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122
24 27 固定用辅助器

具

吸盘 肢体残疾人 手功能障碍，经评估需适配的肢体功能障碍者

123 防滑垫 视力、肢体残疾人 有轻度行动或平衡障碍，经评估需适配的功能障碍者

注：本目录中，除主要使用人群标明为残疾儿童的，其他辅助器具的使用人群原则上也应包含残疾儿童。



附件 5

张店区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目录（2020年）

残疾类

别
服务对象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支付方式

康复专项经费最低

补贴标准

视力残疾

符合条件

的有康复

需求的视

力残疾儿

童

康复医疗 纳入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视力康复医疗项目。
基本医保/其他

救助资金/自费

康复训练

1.低视力者视觉功能基本技能训练（含固定注视、定位注

视、视觉跟踪与追踪、视觉搜寻训练），训练时间不少

于 1个月。

年补助 0.15万元康复

训练费；0.25万元交通

生活补贴

康复专项/自费

2.定向技能及行走训练，每周 1次，每次 2小时，训练时

间不少于 2个月；社会适应能力训练，每周 1次，每次 2
小时，训练时间不少于 2个月。

康复专项/自费 15元/小时

辅助器具

基本型远距离助视器、近距离助视器、盲杖等基本型辅

助器具适配及使用训练。参考不同辅具使用年限进行评

估，必要时予以更换。

康复专项/自费
免费适配补贴目录内

的基础性辅助器具

支持性服务

1.家长康复知识培训及家庭康复训练指导、中途盲者心理

疏导、康复咨询等服务。
康复专项/自费

由定点康复机构免费

提供

2.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残疾康复基本支持性服

务。
康复专项/自费 补贴 10元/年/人

3.辅助器具维修等服务。 康复专项/自费 在规定维修期内免费



维修

听力、

言语残疾

符合条件

的有康复

需求的听

力、言语残

疾儿童（单

纯言语残

疾可以根

据情况提

供言语康

复训练或

相应支持

性服务）

康复医疗

1.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具体内容参见《山东省听力残疾儿

童人工耳蜗康复救助项目管理实施细则》。术后提供听

觉言语功能训练。

2.其他纳入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视力康复医疗

项目。

基本医保/其他

救助资金/自费

免费实施人工耳蜗植

入手术

听觉言语训练

（机构内集中

康复训练）

功能评估，至少提供 2次听觉、言语康复能力评估(术前
或适配前 1次,术后或适配后 1次)。康复训练，根据评估
结果，每年训练时间不少于 10个月, 每月不少于 22天，
每日基本康复训练至少 3小时，单训不少于 30分钟。小
年龄及入普幼等不能坚持全日制康复训练的儿童，根据
实际情况参考上述训练内容。

康复专项/自费
年补助 1.5万元康复训
练费；0.25万元交通生
活补贴

听觉言语训练

（“机构+社区

+家庭”康复训

练）

评估、训练内容根据实际情况参考上述标准进行，每年

累计训练时间不少于 3个月。
康复专项/自费

年补助 0.5万元康复训

练费。

大龄儿童助听

器适应性训练

提供相应听觉言语功能训练，训练时间不少于 1个月，

每周至少服务 1次，每次不少于 30分钟。
康复专项/自费 每人一次性补助 200元

辅助器具

1.助听器，双耳配戴，每年助听器调试不少于 2次。适配
后提供听觉言语功能训练。
2.已植入人工耳蜗者，单耳佩戴助听器，调试同上。
3.大龄儿童助听器适配，双耳配戴，适配后第一年助听调
试不少于 2次，之后每年助听调试 1-2次。
4.助听器辅助材料。耳模，每半年评估 1次。电池，每日
自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更换耳模、电池。

康复专项/自费
免费适配补贴目录内
的基础性辅助器具

支持性服务

1.家长康复知识培训及家庭康复训练指导、心理疏导、康

复咨询等服务。低龄儿童：每年家长康复指导不少于 10
个月，每月至少服务 2次，每次不少于 30分钟。大龄儿

童：每半年至少指导 1次，每次不少于 30分钟。

康复专项/自费
由定点康复机构免费

提供



2.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残疾康复基本支持性服

务。
康复专项/自费 补贴 10元/年/人

3.辅助器具维修等服务。 康复专项/自费
在规定维修期内免费

维修

肢体残疾

符合条件

的有康复

需求的肢

体残疾儿

童（脑瘫以

外的其他

肢体残疾

可根据康

复需求评

估情况适

当参考脑

瘫救助）

康复医疗

1.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等足畸形、脑瘫导致严重痉挛、肌腱

挛缩、关节畸形及脱位等矫治手术。具体内容参见《山

东省肢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康复救助项目实施方案》。

基本医保/其他

救助资金/自费

省统一免费实施肢残

矫治手术。

2.其他纳入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肢体康复医疗

项目。

基本医保/其他

救助资金/自费

运动及适应训

练（机构内集

中康复训练）

功能评估（含运动功能、语言、日常生活、社会参与能
力等）每年不少于 3次。康复训练（包括粗大运动功能、
精细运动功能、认知能力、语言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和
社会适应能力等训练），根据评估结果，每年训练时间
不少于 10个月, 每月不少于 22天，结合儿童个体情况每
天开展相应康复训练。其中，运动疗法、物理因子治疗
等物理治疗手段，每天训练至少 1次，每次至少 30分钟；
各种作业活动、主题教学、集体活动等，每天训练至少 1
次，每次至少 30分钟；需要进行言语治疗的开展言语训
练，每天开展训练 1次，每次至少 30分钟；开展家长培
训和咨询服务，每月不少于 1次；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
体育、娱乐等社会融入活动；有条件的根据需要开展相
关中医康复治疗、心理行为干预等。低年龄及入普幼等
不能坚持全日制康复训练的儿童，根据实际情况参考上
述训练内容。

康复专项/自费

脑瘫儿童年补助 1.5万
元康复训练费；0.25万
元交通生活补贴。

脑瘫以外的其他肢体
残疾可根据康复需求
评估情况适当参考脑
瘫救助。

运动及适应训

练（“机构+
社区+家庭”康

复训练）

评估、训练内容根据实际情况参考上述标准进行，每年

累计训练时间不少于 3个月。
康复专项/自费

脑瘫儿童年补助 0.5万
元康复训练费；
脑瘫以外的其他肢体

残疾可根据康复需求

评估情况适当参考脑

瘫救助。



辅助器具

根据评估结果选择适配假肢、矫形器、轮椅、助行器具、

坐姿椅、站立架等基本型辅助器具，提供使用指导及适

应性训练。参考不同辅具使用年限进行评估，必要时予

以更换。

康复专项/自费
适配补贴目录内的基

础性辅助器具

支持性服务

1.家长康复知识培训及家庭康复训练指导、心理疏导、康

复咨询等服务。每年家长康复指导不少于 10个月，每月

至少服务 2次，每次不少于 30分钟。

康复专项/自费
由定点康复机构免费

提供

2.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残疾康复基本支持性服

务。
康复专项/自费 补贴 10元/年/人

3.辅助器具维修等服务。 康复专项/自费
在规定维修期内免费

维修

智力残疾

符合条件

的有康复

需求的智

力残疾儿

童

康复医疗 纳入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智力康复医疗项目。
基本医保/其他

救助资金/自费

认知及适应训

练（机构内集

中康复训练）

功能评估（含认知、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每年
不少于 3 次。康复训练（包括认知、生活自理和社会适
应能力训练等），根据评估结果，每年训练时间不少于
10 个月，每月不少于 22 天，每日基本康复训练至少 3
小时（须包含集体训练、组别训练、个别训练、运动/感
统训练等，具体计划根据儿童个体情况制定）。音乐游
戏活动每周至少 1次，每次至少 0.5小时。社会融合活动
每季度至少 1次。家庭康复指导每周至少 1次，每次至
少 0.5小时。家长培训每月至少 1次，每次至少 0.5小时。
小年龄及入普幼等不能坚持全日制康复训练的儿童，根
据实际情况参考上述训练内容。

康复专项/自费
年补助 1.5万元康复训
练费；0.25万元交通生
活补贴

认知及适应训

练（“机构+
社区+家庭”康

复训练）

评估、训练内容根据实际情况参考上述标准进行，每年
累计训练时间不少于 3个月。

康复专项/自费
年补助 0.5万元康复训

练费。



支持性服务

1.家长康复知识培训及家庭康复训练指导、心理疏导、康
复咨询等服务。每年家长康复指导不少于 10个月，每月
至少服务 2次，每次不少于 30分钟。

康复专项/自费
由定点康复机构免费

提供

2.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残疾康复基本支持性服
务。

康复专项/自费 补贴 10元/年/人

孤独症

符合条件

的有康复

需求的孤

独症儿童

康复医疗
纳入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孤独症康复医疗项

目。

基本医保/其他

救助资金/自费

沟通及适应训

练（机构内集

中康复训练）

功能评估（含言语沟通、社交能力、生活自理等）每年

不少于 3 次。康复训练（包括沟通和社交能力、生活自

理能力、情绪和行为调控等），根据评估结果，每年训

练时间不少于 10个月, 每月不少于 22天，每日基本康复

训练至少 3小时。具体设置可根据情况适当参考智力残

疾训练。

康复专项/自费
年补助 1.5万元康复训
练费；0.25万元交通生

活补贴

沟通及适应训
练（“机构+
社区+家庭”
康复训练）

评估、训练内容根据实际情况参考上述标准进行，每年

累计训练时间不少于 3个月。
康复专项/自费

年补助 0.5万元康复训

练费。

支持性服务

1.家长康复知识培训及家庭康复训练指导、心理疏导、康
复咨询等服务。每年家长康复指导不少于 10个月，每月
至少服务 2次，每次不少于 30分钟。大龄儿童家长康复
指导每半年至少 1次，每次不少于 30分钟。

康复专项/自费
由定点康复机构免费

提供

2.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残疾康复基本支持性服
务。

康复专项/自费 补贴 10元/年/人



附件 6

张店区成年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2020年）
残疾类

别
服务对象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支付方式

康复专项经费最低

补贴标准

视力残疾

符合条件

的有康复

需求的持

证视力残

疾人

康复医疗

1.白内障复明手术
基本医保/其他救

助资金/自费
300元/例

2.纳入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视力康复医疗项目。
基本医保/其他救

助资金/自费

康复训练
定向行走、生活技能及社会适应能力等训练，每周 1次，

每次 2小时，训练时间不少于 2个月。
康复专项/自费 15元/小时

辅助器具
助视器、盲杖等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及使用训练。参考

不同辅具使用年限进行评估，必要时予以更换。
康复专项/自费

适配补贴目录内的基

础性辅助器具

支持性服务

1、中途盲者心理疏导，盲后半年内，每月不少于 1次 康复专项/自费
由定点康复机构免费

提供

2、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残疾康复基础性相关指

导服务。
康复专项/自费 补贴 10元/年/人

3、辅助器具维修等服务。 康复专项/自费
在规定维修期内免费

维修

听力残疾

符合条件

的有康复

需求的持

证听力残

康复医疗 纳入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视力康复医疗项目。
基本医保/其他救

助资金/自费

辅助器具

助听器，至少 1 耳配戴助听器，适配后第一年助听调试
不少于 2次，之后每年助听调试 1-2次；助听器适应性训
练，训练时间不少于 1 个月，每周至少服务 1 次，每次
不少于 30分钟。

康复专项/自费

免费适配补贴目录内
的基础性辅助器具助
听器调试由定点训练

机构提供。

支持性服务 1.康复指导、心理疏导、手语翻译等服务。 康复专项/自费 由定点康复机构免费



疾人 康复医疗 提供

2.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残疾康复基本支持性服

务。
康复专项/自费 补贴 10元/年/人

3.辅助器具维修等服务。 康复专项/自费
在规定维修期内免费

维修

肢体残疾

符合条件

的有康复

需求的持

证听力残

疾人

康复医疗 纳入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肢体康复医疗项目。
基本医保/其他救

助资金/自费

康复训练

功能评估（含运动功能、认知能力、日常生活、社会参
与能力等）；康复治疗及训练，包括运动疗法、作业疗
法、肢体综合训练、认知训练等，每月训练不少于 1次，
每次 30分钟。

康复专项/自费 50元/次

辅助器具

假肢、矫形器、轮椅、助行器具、坐姿椅、站立架等基

本型辅助器具适配及使用训练。参考不同辅具使用年限

进行评估，必要时予以更换。

康复专项/自费

免费适配补贴目录内
的辅助器具，不超过限
额的按照实际价格给
予全额补贴，超过限额
的按限额给予补贴。助
听器调试由定点训练

机构提供。

支持性服务

1.康复知识与实用训练方法培训、心理疏导、社会融合活

动、生活自理和居家护理指导、日间照料、长期托养等

服务。

康复专项/自费
由定点康复机构免费

提供

2.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残疾康复基本支持性服

务。
康复专项/自费 补贴 10元/年/人

3.辅助器具维修等服务。 康复专项/自费
在规定维修期内免费

维修

智力残疾

符合条件

的有康复

需求的持

康复医疗 纳入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智力康复医疗项目。
基本医保/其他救

助资金/自费

康复训练
功能评估（含认知、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康
复训练，包括认知、生活自理、职业康复和社会适应能

康复专项/自费 30元/次



证智力残

疾人

力等训练，每月不少于 1次，每次不少于 30分钟。

支持性服务

1.康复知识培训、家庭康复指导、心理辅导、社会融合活

动、生活自理和居家护理指导、日间照料、长期托养等

服务。

康复专项/自费
由定点康复机构免费

提供

2.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残疾康复基本支持性服

务。
康复专项/自费 补贴 10元/年/人

精神残疾

符合条件

的有康复

需求的持

证精神残

疾人

康复医疗

纳入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精神康复医疗项目

（含药物、住院治疗）。精神病治疗基本药物，重症急

性期患者住院治疗，标准参见《临床诊疗指南-精神病学

分册》（中华医学会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本医保/其他救

助资金/康复专项

/自费

1、对需要药物治疗精

神病患者，每人每年服

药最高补助 1000元；

2、贫困精神病患者住

院医疗给予补助，补助

标准：经医保报销、医

疗救助后，对个人自付

部分按照每人每年最

高补助 4500元；

3、对贫困精神病患者

可同时提供服药和住

院医疗金救助。

精神障碍作

业疗法训练

功能评估（含生活自理、社会交往、体能等）；作业疗
法训练，包括日常生活运动（ADL）训练、家务活动训
练等，每月不少于 1次， 每次训练不少于 30分钟。

康复专项/自费 50元/次

支持性服务

1.康复知识培训、家庭康复指导、心理疏导、生活自理和

居家护理指导、社会融合活动、日间照料、长期托养、

随访等服务。

康复专项/自费
由定点康复机构免费

提供

2.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残疾康复基本支持性服

务。
康复专项/自费 补贴 10元/年/人



附件 7

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卡

正面：

背面：

申请康复服务项目：

定点康复服务机构：

机构联系人： 联系电话：

补贴方式：免费 定额补助：_____元 其它

张店区残疾人联合会（盖章）

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卡

姓 名：

身份证或残疾人证号：



附件 8

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手册
封面：

封二：

小二寸

彩照

服务手册使用说明

1．本手册包括残疾人基本信息、康复需求评估与转介记录和康复服务记录。

2．本手册由残疾人或其监护人妥善保管，不得转借他人，遗失请及时补办。

区（县）残疾人联合会（盖章）

残 疾 人 精 准 康 复

服

务

手

册



第一页：

残疾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民族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省（区、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

监护人

姓名

与残疾

人关系

监护人

联系电话

残疾类别
视力□ 听力 言语 肢体□

智力□ 精神□（多重残疾可多选）

残疾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未定级□

身份证号

残疾人证号
（持证必填）

注：1.非持证残疾儿童可不填写残疾人证号；

2.本页由社区康复协调员填写。

第二页至第六页：

康复需求评估与转介记录

康复需求：

转介意见：

评估人： 评估时间：

康复需求：

转介意见：

评估人： 评估时间：

注：1.“康复需求”：参照附表《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中的服务项目填写；“转介至

（机构）”：依据本区《残疾人精准康复定点评估机构和康复机构目录》填写相应机构名称；

2.本页由评估机构填写。



第七页至第十七页：

康复服务情况记录

服务项目：

服务机构名称：

服务人员： 残疾人或监护人签字：

日期：

服务项目：

服务机构名称：

服务人员： 残疾人或监护人签字：

日期：

注：1.“服务项目”：参照附表《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中的服务项目填写；“服务频

次”：指残疾人实际接受服务的频率及每次服务持续的时间；“服务周期”：指残

疾人接受“服务项目”中所注明服务的实际起止时间；

2.本页由康复服务机构填写，残疾人或监护人在其接受服务后须签字确认。

第十八页：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

封三：

封底：


	根据《关于印发山东省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目录和山东省成年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2019年修订版）的

